
要闻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6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受理编号

D2HH20244150306

D2HH20244150305

D2HH20244150302

D2HH20244150303

D2HH20244130255

D2HH20244150301

D2HH20244150300

D2HH20244150299

D2HH20244150298

X2HH20244150015

问题内容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市容局伊×在察素齐镇周边
挖沙，从万家沟水库到西侧公
墓，挖了两个70多米深的坑。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沙尔沁镇老龙不浪村西南和
岱州夭村北侧交界处的树林
里有一个沙子筛选厂，筛选后
石头粉碎、沙子拉走，破坏林
地，污染环境。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吉美
家园小区东门口阿健饭店的
后门彩钢围挡里全部为生活
垃圾、厨余垃圾，臭味较重。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
镇潮岱村村民反映：榆林镇潮
岱村交界处，在西山头处砖窑
原址（已取缔）上，村民张××
以养殖名义圈地私有化，现已
改建房屋。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009县
道六犋牛村东北角（内蒙古景
建美园林有限公司门口），以
前是沙坑，现在倾倒了垃圾，
影响周边环境。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木工
厂家属楼，金海高架桥车辆交
通噪声扰民，影响休息。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倘不
浪村村民反映：金一道东、乌
素图河道西岸，2016年被回民
区政府以建设项目为由征用
耕地，大约300亩，目前土地荒
废，部分耕地被倾倒建筑垃
圾。希望相关部门归还集体
耕地，恢复原有的水利灌溉设
施，恢复原承包户继续承包耕
种。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大红城乡三道营村五当沟村
民反映：1、越华盛世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李××）在该
村北山开矿，破坏耕地、林地、
草地。2、该村村民在林地里
放牧，大概 2000 只羊，破坏了
整个林地。3、想在个人的林
权地内补种树苗，乡政府不让
补种。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巧什营忽通兔村东北角，举报
人承包有一片林地（85 亩，有
林权证、承包时的公证书、土
地承包合同），林地的西南角
被破坏（6 亩左右），被种植了
玉米。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老牛
湾风景区，直线距离黄河边20
公里，与鄂尔多斯市薛家湾隔
河相望的位置。2020年，沿村
黄 河 边 开 始 大 量 开 采 高 岭
土。2022 年部分村民得知是
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的企业）在开采，发
现开采区毁坏林地、无序开挖
矿产、随意修路到黄河边，造
成雨季洪水泛滥，淹没公路。
通过呼和浩特市矿产资源管
理局网上查询，他们是拿着一
个过期的开采证，开采范围70
多亩，实际开采 170 多亩。一
个无证经营的企业破坏黄河，
破坏生态环境，破坏林地挖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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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4年4月16日，经土左旗察素齐镇政府、旗自然资源局、旗公安局实地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旗公安局核查，伊×原为土左旗城管执法大队干部，2022年曾在110国道南万家沟河道内挖沙取土2处，沙坑面积共18亩（河流水面）。伊×
已于2024年3月18日因在万家沟河槽内盗采沙石被旗公安局环食药大队按照破坏矿产资源罪立案审查，并移送旗检察院提起公诉。2023年6
月18日，察素齐镇对该处进行了平整治理。

经现场核查，“两个70多米”实为察素齐镇沙尔沁村观光土路中段的一处沙坑，面积约为6.19亩（公路用地2.15亩、农村道路0.28亩、其他林
地2.75亩），坑深约50厘米。该沙坑系2022年疫情期间被不法分子盗挖形成，原沙坑面积约为6.19亩，深约3米。2023年6月，为消除道路安全
隐患，察素齐镇已对该沙坑进行了部分回填整改。现旗公安局已锁定盗挖沙坑嫌疑人，并已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破当中。

2024年4月16日，经开区沙尔沁镇政府、旗建设管理局和土默特左旗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地点在沙尔沁镇与和林格尔县巧什营镇交界处，属沙尔沁镇老龙不浪村西南林地（灌木林地），现场确实有约3.5方的破

碎石料，未发现采沙取土痕迹，林地上植被存在不同程度损坏，面积约18.9亩。据村民所述，在该林地内从事破碎建筑垃圾活动是和林格尔县大
草场村孟某所为。

2024年4月15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和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调查，投诉反映的围挡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开发区腾飞路吉美家园小区东门口阿健饭店后侧，由于外置空调机和换风机体积较

大，为防止行人触碰机器发生安全事故，安装了蓝色彩钢围挡，面积约60平方米，围挡内除外置空调机和换风机，还堆放了8个垃圾桶，其中5个
是收集酒店生活垃圾（如塑料袋、纸张等，无异味），每两天环卫公司清运一次，3个是收集酒店餐厨垃圾，市城环公司每天清运一次，由于清运不
及时存在异味。

2024年4月16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榆林镇政府、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分局、区农牧水利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核实，2013年被举报人张××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协议（约98.97亩），承包潮岱村原西山头处砖窑地块建设养殖场，承包期

限30年（2013年6月13日至2043年5月28日）。2014年6月3日，区农牧水利局出具了《关于榆林镇宇华养殖场建设项目的核准意见》（赛农牧发
〔2014〕49号），养殖场项目负责人为张××。项目利用潮岱村土地约47亩建设养殖场，生产区远离供水设施，新建圈舍2栋，总建筑面积7200平
方米，管理区和辅助生产区建设饲料库600平方米，库房520平方米，防疫消毒室90平方米，办公室450平方米，配套建设排污系统、青贮窖和无
害化处理设施等。

该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符合核准意见要求，不存在圈地私有化问题，养殖场内房屋均为养殖场配套设施用房。

2024年4月16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分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现
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调查，投诉反映的地块属于六犋牛村，在上世纪90年代大集体时期为采沙场，形成占地约10亩、深度2至3米的沙坑。现三调土地地类为
天然牧草地。2023年十三届市委第三轮巡察反馈此问题，要求自然资源局赛罕分局对此处沙坑进行回填整改。自然资源局赛罕分局组织六犋
牛村使用净土进行回填，截至2023年11月，村委会已完成9亩回填任务，之后由于进入冬季没有净土来源，剩余占地约1亩、深1米左右的沙坑未
完成回填，计划2024年开春后继续回填。

2024年初，有人在坑内偷倒了建筑垃圾，现场核查时测算约30方。

2024年4月15日，经开区建设局、金海路建设指挥部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核查，金海高架桥与木工厂家属楼距离80米左右，噪声来源除了高架桥车辆以外，还有商铺音乐、饭店客人说话、沿街商贩叫卖和学

校放学滞留期间说话等声音。
经开区建设管理局第一时间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金海路木工厂家属楼段进行噪声检测。

2024年4月16日，回民区政府组织区域局、攸攸板镇政府等相关单位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金一道东、乌素图河道西岸，2016年被回民区政府以建设项目为由征用耕地，大约300亩，目前土地荒废”问题，部分属实。
2016年10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政府作为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单位回民区攸攸板镇倘不浪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共征收土

地222.858亩（其中耕地179.9865亩，建设用地42.8715亩），回民区政府已于2017、2020年支付完成征地补偿款。
该地块被征用用于乌素图河（乌素图水库——小黑河）综合治理工程，该项目由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规划实施。建设内容

包括防洪工程、景观工程及市政配套工程等，该地块目前处于建设项目筹备期，已对部分土地进行绿化，其余部分土地正等待主体工程建设。
（2）“部分耕地被倾倒建筑垃圾”问题，部分属实。
该地块土地性质已变更，不存在耕地。经回民区攸攸板镇现场核查，未在该地块及附近发现建筑垃圾堆存情况，发现少量装修垃圾。

2024年4月16日，经和林县大红城乡政府、县林草局、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越华盛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李××）在该村北山开矿，破坏耕地、林地、草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越华盛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2007年8月5日办理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1002010097110075670），有效期至2024

年8月6日。矿区面积594亩，开采矿种为饰面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5万立方米/年。其间，2007年9月至2015年6月、2022
年8月至9月、2023年6月至10月进行生产，现处于停产状态。①经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项目区实际面积260.82亩。比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2019年）数据，不存在破坏耕地行为。②越华盛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花岗岩开采项目于2019年12月17日取得《和林格尔县越华盛世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花岗岩开采项目征收使用草原审核同意书》（内草审改字〔2019〕第181号），面积7.44亩。2022年8月8日取得《关于准予和林格尔县
越华盛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花岗岩开采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内林草草监改许准〔2022〕883号），面积46.2585亩，两次取得草地
审批手续共53.6985亩。经县林草局现场核实，比对国土“二调”数据、核对草地审批范围，项目区内实际草地面积100.6985亩，存在超占草地47
亩的问题。③经县林草局核实，该项目未办理过使用林地手续，比对2009年林保数据，存在毁坏林地问题，毁坏林地面积共39.11亩，其中，未成
林造林地26.12亩、宜林荒山荒地12.99亩。

（2）“该村村民在林地里放牧，大概2000只羊，破坏了整个林地。”问题，基本属实。经实地核查，举报地点位于三道营村五当沟自然村恼包
梁，该地块为2021年天保人工造林工程，面积为1285亩。该村村民左某某、云某某共1206只羊，在林地里放牧，存在毁坏林地植被问题，面积为
93.88亩。

（3）“想在个人的林权地内补种树苗，乡政府不让补种。”问题，基本属实。
近期，五当沟多数村民反映举报人云某九擅自在村内栽树，且其补种树木地块内存在权属争议，办理林权手续涉嫌伪造材料。经大红城乡

综合执法局现场核查，云某九确实在未经县林草局审批备案情况下补栽树木，且该地块林地性质为公益林，林权材料显示树种为樟子松，但云某
九近期种植了大量经济林木（杏树）。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
木，不得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和林县大红城乡综合执法局对其在有权属争议的土地上栽植经济林树苗行为进
行了制止。

2024年4月16日，经和林县林草局、巧什营镇政府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巧什营忽通兔村东北角，举报人承包有一片林地（85亩，有林权证、承包时的公证书、土地承包合同）”的问题，属

实。经现场核实并调阅档案资料，忽通兔村东北角林地85亩，共两处，权属均归举报人樊某某（持证人）所有。持证人提供的林权证显示，一处
20亩，林权证号：和林证字〔2015〕第00013号；另一处65亩，林权证号：和林证字〔2013〕第00005号。

（2）“林地的西南角被破坏（6亩左右），被种植了玉米”问题，属实。经现场核实，举报人反映地块在上述地块一（20亩林权证）范围内，该地块
现已开垦并种植玉米，经现地测量，种植玉米毁坏林地面积4.31亩。举报人已报警，公安机关已受理并找到责任人吴某某。

4月16日，清水河县组织宏河镇政府，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公安局和市生态环境局清水河分局赴现场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1）“呼和浩特市清水河老牛湾风景区，直线距离黄河边20公里、与鄂尔多斯市薛家湾隔河相望的位置。2020年，沿村黄河边开始大量开采
高岭土。2022年部分村民得知是海邦高岭土公司（鄂尔多斯的企业）在开采”问题，基本属实。

举报人所述位置位于酒铺也村南距黄河直线260米处，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隔黄河相望（直线距离约600米），距老牛湾风景区
直线距离约 30 公里 ，不在老牛湾风景区 ，为原内蒙古立新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开采区 ，该公司《采矿许可证》（证号 ：
C1501002013067130130070），有效期自2013年6月6日至2022年6月6日。2022年1月4日，内蒙古立新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海邦高岭
土有限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协议。2022年2月，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开始实施地质环境治理和水土保持工程，2022年4月7日，内蒙古海
邦高岭土有限公司取得了《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1002013067130130070），有效期自2022年6月6日至2027年6月6日。该公司开采了高岭土
4.8万余吨，于2022年6月27日停工至今。

（2）“发现开采区毁坏林地”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该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存在破坏林地行为。经县林草局、宏河镇政府聘请第三方鉴定，共破坏林地面积6.1077公顷，其中乔木林地

0.8325公顷、无立木林地1.4509公顷、宜林地3.8243公顷。
（3）“无序开挖矿产”问题，属实。2021年11月，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溢泽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清水河县宏河镇酒

铺也前山高岭土矿高岭土2.0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2021年11月8日通过清水河县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清行审批〔2021〕1号）。2022年开采高岭土4.8万余吨，超采2.8万吨并销售1.23万吨。县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和宏河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组成联合执法调查组，做出对其没收违法所得208.056568万元的决定。截至目前，违法所得已申请分期缴纳。

（4）“随意修路到黄河边，造成雨季洪水泛滥，淹没公路”问题，部分属实。经过与林草、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核查，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
司在实施水土保持工程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治理中，在作业区北部山沟边沿修建了临时出入场沙石道路，宽4米，长度约为0.72公
里，与沿黄公路相通。经水务部门核查，该公司涉及水土保持工程不存在违规行为，且不会造成雨季洪水泛滥。

（5）“通过呼和浩特市矿产资源管理局网上查询他们是拿着一个过期的开采证，开采范围70多亩，实际开采170多亩。一个无证经营的企
业。”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7年6月6日，该矿区面积（开采范围）为171.6亩，目前实际采挖面积为
148.28亩。采挖时间、采挖面积均在该《采矿许可证》规定范围内。

（6）“破坏黄河，破坏生态环境，破坏林地挖矿”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在实施水土保持工程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治理中，采挖产生的矿渣、废石随意堆放，形成违

法占地，破坏林地，在施工过程中掩埋了其他草地（依据国土三调数据）等问题。针对以上违法行为，相关单位作出如下处置：
一是针对“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矿渣、废石堆放未采取有效抑尘措施”问题，经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清水河县分局调查取证，2022

年9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给予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呼环罚（清）〔2022〕2号〕，目前已结案。
二是针对该公司存在违法占地8476平方米（其他草地1803平方米，采矿用地6673平方米）的行为，宏河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23年3月10

日已作出责令恢复土地原状和罚款人民币捌拾肆万柒仟陆佰元（84.76万元）的行政处罚（清宏罚决字〔2023〕第001号），案件正在进行中。
三是针对“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将其他草地（依据国土三调数据）掩埋”问题，宏河镇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第三方公司勘测技术机构

鉴定认定破坏草原3709平方米（5.56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于2023年3月24日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万元（3万
元）的行政处罚（清宏罚决字〔2023〕第002号）。目前已履行到位。

处理和整改情况

察素齐镇已于2024年4月18日对沙
尔沁村观光路沙坑进行了回填整改，恢
复了地块平整，沙坑治理完毕。

（1）经开区沙尔沁镇已委托内蒙古政
司科学技术司法鉴定所对该处破坏林地
行为进行司法鉴定，待鉴定结果出具后
移交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2）经开区组织开展全面排查，严厉
打击破坏林地的行为。

（1）敕勒川路街道办事处已要求阿健
饭店拆除围挡，并清理围挡内的生活垃
圾、餐厨垃圾，于4月19日前完成整改。

（2）赛罕区政府要求社区网格员加强
日常走访巡查，并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
门加强对饭店的监管，做到生活、厨余垃
圾日产日清。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赛罕区委、区
政府要求榆林镇政府综合执法局牵头，
会同农牧、自然资源、林草等职能部门加
大对养殖场规范经营、粪污处理、土地保
护等方面的监管力度，防止产生污染环
境和生态破坏问题。

（1）敕勒川街道办事处已出动装载
机、翻斗车将坑内的建筑垃圾清运，并对
该沙坑进行回填平整，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完成清运回填。

（2）进一步强化属地与自然资源、城
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日常监管，防
止发生破坏耕地、偷倒垃圾等违法行为。

（1）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木工厂家属
楼白天夜间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点位为
木工家属楼2楼居民家窗户一米处，初步
检测结果（检测报告正在出具中）为昼间
噪声54.4dB，夜间噪声44.7dB，符合《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声环境
功能区噪声要求。

（2）加强与属地相关部门协调联系，
规范周边商铺经营活动，减少噪声来源，
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
响。

（3）及时与附近学校联系，教育引导
学生放学后尽快离校，减少逗留时产生
的嘈杂声。

（1）回民区政府将积极与呼和浩特春
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对
接，尽快施工。

（2）对发现的装修垃圾完成清理。
（3）加大对该地块的巡查力度，严防

倾倒建筑垃圾等行为。

（1）针对越华盛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山过程中存在超占草地问题，大
红城乡立即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依法
依规处置。对该项目存在未批先占林地
问题，由和林县林草局、和林县公安局依
法依规处置。

（2）针对村民放牧毁坏林木问题，大
红城乡立即责令其停止放牧行为，对毁
坏林地植被责令左某某、云某某进行补
植补种。下一步大红城乡人民政府、和
林县公安局、和林县林草局依法依规处
置。

（3）针对林地权属争议问题，大红城
乡积极调解林地权属矛盾，组织核实林
权材料的真实性，化解纠纷。

针对吴某某毁坏林地开垦种植违法
行为，已移交县林草局、县公安局启动调
查程序，后续依法依规处理。

（1）清水河县自然资源局运用驻场监
督等措施，督促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
公司按照已编制的《内蒙古海邦高岭土
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履行148.28亩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程义务。2023年内蒙古海邦高岭
土有限公司投入资金29.27万元对采场边
坡区域实施了边坡整形、平整、覆土、恢
复植被、监测、管护工程，其中边坡整形
厚度为0.3米，整形量11140立方米；覆土
厚度0.3米，覆土量11140立方米；对露天
开采边坡区域进行种草作业，种草面积
37133平方米，累计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4.563101公顷（68.45亩）。

（2）清水河县自然资源局与宏河镇政
府正在按照《清水河县宏河镇栅梢也村
委酒铺也自然村高岭土矿区采矿项目土
地征用方案》要求的工作程序开展土地
征收工作。待征地补偿工作结束后，将
及时督促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按
照2020年12月编制完成的《内蒙古海邦
高岭土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工程，完成剩余79.83亩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任务。

（3）针对内蒙古海邦高岭土有限公司
在开采过程中存在破坏林地的行为，县
公安局已启动侦办程序，后续将按照调
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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